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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
1 . 1 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上次会议记录草拟本无须修改，获

主席 及委员通过。  

项目 1：咨询文件：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或受

到严重伤害个案 (文件编号：WoC  09 /1 9 ) 

1 . 2  法律改革委员会 (法改会 )导致或任由儿童 或易受伤害成年

人死亡个案小组委员会 (小组委员会 )委员熊运信先生和马 宣立

医生 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法改会的咨询文件。咨询文件建议增

订一项 “须负罪责的旁观者 ”罪行，订明在因非法作为或忽略导致

儿童或易受伤害人士死亡或受严重伤害的个案中没有保护该儿

童或易受伤害人士，即属犯罪。与会者知悉，有人或会认为拟议

罪行可能削弱相关旁观者的缄默权，然而当局希望在保护儿童／

易受伤害人士与保障相关合法权利之间取得适度的平衡。  

1 . 3  数名委员关注拟议罪行会否令那些对受害人负有照顾责任

的机构员工 (例如学校或安老院舍的员工 )须承担法律责任。一名

委员询问，若机构员工向上司报告受害人有受到严重伤害的风

险，但该名上司本身对受害人并无照顾责任，则此举是否可视为

合理步骤，从而作为抗辩理由。一名委员认为，前线员工采取什



么行动才算是合理步骤，应视乎该员工在机构管理架构内的位置

而定。与会者知悉，控方须在无合理疑点的情况下证明被告没有

采取按理可期望其在有关情况下采取的步骤，以保护受害人免受

伤害，拟议罪行才会成立。当有儿童或易受伤害人士因非法作为

而受到严重伤害，控方所须证明的是，对受害人负有照顾责任的

人故意忽略受害人受伤害／死亡的风险。拟议的新法例并不涵盖

意外事件。尽管女性被告在家中的遭遇 (例如其本人是家暴受害

人 )未必能成为抗辩理由，但法庭可能因此而考虑减刑。鉴于两性

在家庭中的权力往往并不对等，加上妇女每每是家暴受害人这个

独特情况，委员促请小组委员会就拟议罪行撰写最后报告时顾及

性别观点。  

1 . 4  部分委员关注拟议罪行的涵盖范围。关于这方面，成年的家

暴受害人或被同学欺凌的学生，均不属于拟议罪行的受害人；机

构义工并非负有照顾责任，故此不会触犯拟议罪行。与会者备悉

上述情况。  

1 . 5  与会者知悉，就拟议罪行而言，儿童是指 16 岁以下的人。

目前香港法例对儿童的定义有不同的岁数上限。关于拟议罪行中

儿童的岁数上限，小组委员会欢迎公众提出意见。  



1 . 6  与会者知悉，法改会就有关建议进行的三个月咨询将于二零

一九年八月十六日结束。鉴于拟议罪行性质复杂且影响广泛，主

席 建议小组委员会考虑延长咨询期，让市民有更多时间研究和

讨论法改会的建议。  

项目 2： 20 27 年人力资源推算的主要结果 ( Wo C 10 /1 9) 

2 . 1  劳 工及 福利 局副秘 书长 (福 利 )1 戴淑 娆女 士 [副秘 书长 (福

利 )1 ]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“ 20 27 年人力资源推算 ”的主要结果。 

2 . 2  一名委员询问“ 2 027 年人力资源推算”有否计及男女薪酬差

距和女性较长寿的因素。副秘书长 (福利 )1回答说，人力资源推算

属周期性工作，从宏观层面评估本港中期人力供求的大致趋势。

有关性别的分类统计资料由政府统计处按年编制，主要反映女性

和男性在主要经济和社会范畴中的情况，包括就业收入、人口特

征、教育及培训特征。政府决策局及部门亦会就特定课题进行专

题研究，例如劳福局即将就妇女选择就业与否的考虑因素及所面

对的困难进行顾问研究。  

2 . 3  一名委员认为，鉴于家庭佣工可让原本因家庭职责而须留在

家中的本地妇女有机会就业，日后的人力资源推算也应计及家庭

佣工的人力需求。一名委员查询如何推算对培训／再培训的需



求，劳工及福利局高级统计师 (人力 )陈美冰女士 响应时解释，有

关资料来自一项与人力资源推算相关的机构单位统计调查和一

项全港住户统计调查，前者搜集各行各业共 5  90 0 个机构单位的

雇主对现时和未来人力需求的看法，后者则向雇员了解他们对工

作相关培训／再培训的需求。   

2 . 4  鉴于经济环境瞬息万变，加上来自其他城市的竞争激烈，主

席 和数名委员关注政府在吸引人才、提供教育及培训和释放潜

在劳动力方面的政策规划，并认为政府应积极发展创新科技和文

化创意等产业。副秘书长 (福利 )1 与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

长 (人力 )方兆伟先生 在响应时表示， “2 027 年人力资源推算 ”已

特别为甚具潜力进一步促进本港经济发展的产业推算人力需求，

这些产业的预计增长速度大多高于整体经济增长。政府已成立人

力资源规划委员会，这个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高层次委员会

将负责制订全面的人力资源策略，以推动香港进一步发展高增值

及多元经济。政府的其中一项措施是制订香港人才清单，以广纳

优才。  

项目 3： 20 20 至 20 21 年度家庭、儿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务的建议

及优次 (文件编号：Wo C 11 /1 9)  



3 . 1 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 (家庭及儿童福利 )彭洁玲女士 [助理署

长 (家庭及儿童福利 ) ]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 2 02 0 至 202 1 年度家

庭、儿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务的建议及优次。  

3 . 2  鉴于政府将会透过关爱基金推行 “为低收入劏房住户改善家

居环境援助计划 ” (援助计划 )，一名委员认为援助计划的申请手

续应尽量简化。助理署长 (家庭及儿童福利 )响应说，香港社会服

务联会将协助统筹根据援助计划提交的申请，而政府会利用现有

的数据平台 (例如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数据平台 )来核实申

请人的资格，以期加快审批程序。另一名委员则认为，很多劏房

住户现时缴交高于电力公司所收取的电费。她建议政府考虑立法

限制业主收取高于电力公司所征收的电费。  

3 . 3  一名委员关注注册社会工作者 (社工 )的人力供应是否足够各

项政府措施所需。她提及近来有个别机构在招聘有经验社工方面

遇到困难。助理署长 (家庭及儿童福利 )响应时表示，政府一直与

学术机构保持紧密联系，以预测注册社工的整体人力需求。注册

社工的供应足以填补因应政府各项措施而开设的新职位，招聘困

难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工作较多。  

3 . 4  尽管政府将推出措施以提升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划 (邻里计



划 )的服务质素和鼓励更多义工担任小区保姆，主席 及另一名委

员却认为，政府为小区提供的幼儿照顾服务仍属杯水车薪。政府

应循不同途径 (例如土地用途规划和 卖地条款 )尽量增加服务供

应。义工担任小区保姆后，所得的报酬较高，保险保障亦较佳。

助理署长 (家庭及儿童福利 )响应说，邻里计划旨在以灵活方式提

供邻里幼儿照顾服务，以补幼儿中心服务的不足。邻里计划的义

工均已接受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培训。非政府机构会督导义工的

工作，并会密切留意和定期评核他们的服务质素。至于幼儿照顾

服务的长远规划，政府亦不会有所忽略。  

3 . 5  一名委员建议政府考虑增拨资源予受资助非政府机构营办

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，以便开设更多督导职位。另一名委员提议

政府向商界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募捐和招募义工，以扶助弱势社

羣。一名委员指出，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家长对于子女在

学校接受康复服务有所抗拒，原因可能是担心子女受标签效应影

响。助理署长 (家庭及儿童福利 )备悉各委员的意见。  

项目 4：劳工及福利局就二零一九年施政报告关于妇女事务的

建议的咨询 (文件编号：Wo C  1 2 /1 9 ) 

4 . 1  经商议后，主席 和委员普遍支持 W o C 1 2 / 19 号文件所载劳



福局就二零一九年施政报告关于妇女事务的建议举行三场咨询

会的拟议安排。  

项目 5：秘书报告 (文件编号：WoC  13 /1 9 )  

5 . 1  秘书报告说，关于研究特定妇女羣体选择就业与否的考虑因

素及所面对的困难，以及可吸引她们投入劳工市场的诱因方面，

劳福局已邀请多家顾问公司提交建议书。妇委会亦将于二零一九

年八月二十二日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会面，请委员备悉，并踊跃

出席。  

项目 6：其他事项  

6 . 1  下次会议暂定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举行。余无别事，

会议于下午五时三十分结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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